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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三农”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由于我国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上严重缺陷，使得城乡之间差距加大和农民负担加重，认

清农村公共产品制度上的缺陷，有助于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本文试图从改革

开放前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入手，剖析我国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

给的制度困境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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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变迁  

  现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建立和

发展起来的，受农村土地制度因素变迁的影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经历了

两个阶段。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基本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公共产品

的供给和使用都是由集体统一组织、安排。在当时重工轻农战略及财政收入有限

的条件下，制度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人民公社正常运转所需的公共产品支

出不得不主要依靠制度外供给，实际中采用的则是以劳动力代替资本的方法，由

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动员并组织劳动力承担土壤改良、水利建设、道路修建等

劳动密集型投资项目。  

    1978 年之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作为生产经营主体拥

有了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和财产分配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

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激励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相应地解决，

反而大大弱化了，从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表现为公共项目建设趋缓，

水利设施抗灾能力减弱等。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 1985 年我

国财税制度改革之后，原来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被打破，中央政府下放了事权，

却没给予地方相应的财权，地方政府即使心有余也力不足。二是在农业比较利益

低下的情况下，农村资金通过财政、金融渠道外溢现象十分严重，进一步加剧了

资金的短缺。三是农民缺乏对公共产品进行投资的激励。由于公共产品本身的特

性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不可能由农民私人来提供，每个人都希望由别人来提供，

自己能成为“免费搭车者”。四是在资金紧张的状况下，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恶

化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困境  

     从上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过程看，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具有严重的制度缺陷，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责任不清  

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作为公共产品一般应由政府免费提供，而准公共产品的提

供，市场机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农村公共产品的基础性、正外部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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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政府仍然应发挥主导作用。由于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中央政府

与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上划分不明，本来应该可以通过市场解决

的，政府却越位介入了，而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由政府与农民共同承担

的公共产品成本，却完全由农民承担；本来应由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却通过

政府权威转移给下级政府提供， 后 终转嫁到乡政府和农民头上。如民兵训练

属于国防事业的组成部分，是应由中央政府负担的公共产品，却下放给乡镇。  

  第二、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扭曲资源配置  

  如何根据消费者的意愿，提供公共产品，这需要一个正确表露消费者偏好的

有效机制，并根据消费者意愿提供公共产品的供给的决策机制，而我国目前农村

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这种决策机制中起主要作

用是来自社区外部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因此往往不顾农民的需求，甚至是为了

满足地方政府部门决策者的“政绩”和“利益”的需要，而建一些面子工程、政

绩工程，扭曲了资源配置，导致资源浪费。目前地方政府预算管理体制以及监督

机制的不健全，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管理混乱，滥用、挪用现象严重，管

理透明度不高，进一步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和浪费。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配套改革措施  

  第一、确定政府的供给主导地位，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职权范围 

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活动中应占有主导地位，这是一个不争事实。政府作为农业基础性、

公共性投资的主体，其行为动机是注重宏观及长远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保证满足人民生

活需要及维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其投资行为对私人具有引导与示范带动作用，为私人增

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创造条件，并坚定私人的投资信心。政府通过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

农业基本条件的状况，改变着私人的投资环境，有利于提高私人投资的边际生产力水平和边

际效益，从而对私人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的规模和方向发挥重要的吸引、调节和导向作用。  
  第二、重塑供给决策机制  
  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原则上应该符合农村大部分居民的实际需求。因此，需要改革农村

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1）、要改革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建立农民的需求

表达机制。通过引入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使区域范围内多数人的需求得以体现，实现农村

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合理有效使用；

（2）、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提高农村公共产品决策的透明度和公开性，遏制政府垄

断权力的滥用。  
  第三、完善农村税费改革体系，实现地方基层政府的角色转换  
  构建效率和公平兼顾的农村税费体系是税费改革的重要课题。农村税费改革，其根本问

题应是农村适宜征收什么样的税，怎样征收等多方面因素。农村 适合的征税对象应是土地

本身以及一些不具有流动性的财产，农业和非农业的税收负担均等化应是改革的方向。这一

点可以通过要素的流通和产品相对价格变动来实现。因此，打破城乡分割和放松农产品价格

管制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但由于目前农村人口的数量大，通过要素流动达到税负均等化

的设想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因此，合理设计农业税制和农村税费十分必要。要加快城乡统一

税制的步伐，尽快建立有利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筹资制度，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由政策

性供给转变为制度提供，让农民在公共产品和利益分配上真正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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